
林東茂 

　命題特色 

  林東茂老師針對財產經濟犯罪學有專精，舉凡其對於不作為詐欺、背信罪等有論文著

作，所以財產犯罪之章節，務必要熟讀，此外刑法的準備，以林老師所著的「刑法綜覽」

一書即可；另外，該書中刑分部分，幾乎每個犯罪開頭以及結尾皆有試題練習，已有多次

自其中抽取爭點作為試題的命題紀錄，必須注意。此外，林老師近期對於交通犯罪之相關

議題甚為關切，各位考生務須多加留心。 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廢弛職務致釀災害罪（警察法學9期）  
‧交通犯罪（月旦法學雜誌177期）  
‧ 刑事醫療過失探微⎯⎯從一個案例說起（月旦法學雜誌176期） 
‧ 不實的研究經費核銷，成立什麼罪？(台灣法學雜誌第204期) 

法思齊 

　命題特色 

  法思齊老師留學美國，專長刑事訴訟法、犯罪學及刑事政策。法老師於研究所考試之

命題機率雖然不高，但亦不排斥在師資不足的情況下再次命題之可能性。法老師於研究所

開設刑法爭議問題研究；於大學部開設刑法總則與英美刑事訴訟法。刑法總則係使用林鈺

雄老師教科書，作答方式以德派作答即可；至於刑事訴訟法，則可以美派或日派通說作答。 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讓危險情人止步！──論民事保護令於約會關係之適用（法令月刊62卷11期）  
‧美國法上數位證據之取得與保存（東吳法律學報22卷3期）  
‧網路兒童色情案件之搜索與扣押⎯⎯以美國法為中心（軍法專刊56卷4期） 

徐育安 

　命題特色 

  徐老師已轉任台北，目前為東吳兼任老師，未來出題機率不高，準備上，應熟悉一般

德派教科書已足。考試上，只要能看出考點及針對各加學說加以論述，即使結論和老師不

同亦無妨；若能蒐集老師刑法總則、刑法分則以及刑法爭議問題的期中、期末考題，更有

幫助。若有餘裕，建議旁聽老師「刑法爭議問題」，對於爭點剖析透徹，多有助益；另外，

建議熟讀法學講座系列，多為老師刑總之體系化文章，層次分明。 
  至於寫題方面，徐老師喜歡層次分明，學說併陳的試卷，若能做到找出爭點，併列各

家學說及實務見解，最後略抒己見，老師給分自不吝嗇。 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故意認定之理論與實務⎯⎯以殺人與傷害故意之區分難題為核心（中研院法學期刊10期）   
‧未了未遂與既了未遂∕最高院99臺上3490判決[裁判簡評]（台灣法學193期）  
‧殺人故意與傷害故意區分的實體與程序問題（台灣法學187期） 
‧共同正犯與客體錯誤（月旦法學教室108期）  
‧共同正犯之既遂、脫離與中止／最高院96台上2883（台灣法學181期）  
‧三角詐欺之實務與理論⎯⎯最高法院九十五年度台上字第七四○號及臺灣高等法院九

十九年度上易字第二一八七號判決評析（月旦法學雜誌194期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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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訴訟詐欺⎯⎯二十九年上字第九九○號刑事判例　（月旦裁判時報8期）  

‧共同正犯之意思聯絡與加重結果⎯⎯最高法院九十九年台上字第三四三○號刑事判決

（月旦裁判時報7期）   
‧犯意變更與另行起意之區別──最高法院九十九年台上字第七○二號刑事判決（月旦裁

判時報4期）  
‧概括故意與結果延後發生（政大法學評論115期） 
‧燃燒的青春　──法律解釋與放火罪（法學講座33期）  

‧間接故意理論之發展⎯⎯兼論不確定故意、未必故意與附條件故意（ 
東吳法律學報21卷3期） 
‧當場激於義憤(月旦法學教室第122期) 

 
 

彭美英 

　命題特色 

  彭美英老師由世新大學轉往東吳大學專任，老師專精於違法性之研究，尤其以正當防

衛、緊急避難為重。彭老師為專任副教授，今年即參與刑法五十分之命題，惟老師之題目

以德派通說見解解題即可。此外，彭老師對於刑法分則上各條文之學說與實務見解之異

同，亦甚為重視，因此考生須特別注意對於分則條文之理解與掌握。 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為錢蹲苦窯⎯⎯頂替罪之正犯與共犯問題（台灣法學160期） 
‧略誘、和誘與買賣質押人口（台灣法學148期） 
‧行使偽鈔白吃白喝⎯⎯間接正犯之錯誤（台灣法學119期） 
‧刑法第一五四條參與犯罪結社罪之探討（月旦法學雜誌159期） 
‧淺論刑法緊急避難利益衡量之法理基礎（法令月刊58卷9期） 
‧我把遊戲變真了！⎯⎯被害人之同意與犯罪構成要件之結構與解釋（月旦法學雜誌167
期） 

‧由刑法阻卻違法之概念論「國家有錯誤特權」（台北大法學63期） 
‧刑法第一八五條之三不能安全駕駛罪之再檢討⎯⎯兼論德國刑法第三二三條a「自陷完

全麻醉罪」（月旦法學雜誌144期） 
‧刑法之緊急避難與其他阻卻違法事由之關係：兼論阻卻違法事由之競合（輔仁法學30期） 
‧ 阻卻違法之防禦性緊急避難⎯⎯以德國為重（司法周刊1250期） 
‧ 背信罪之探討－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九年矚重訴字第一號刑事判決評析(月旦裁判時

報第9期) 

蔡聖偉 

　命題特色 

  老師為留德學者，過去專任期間固定參與東吳刑法之命題，但轉任台北擔任專任之

後，作為東吳兼任師資，出題機率降低。蔡師近來發表文獻甚多，考試準備上宜多加注意。 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背信罪之探討⎯⎯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九年矚重訴字第一號刑事判決評析（月旦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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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報9期）  
‧為錢蹲苦窯⎯⎯頂替罪之正犯與共犯問題（台灣法學160期） 
‧ 略誘、和誘與買賣質押人口（台灣法學148期） 
‧ 刎頸之教(月旦法學教室第124期) 
‧ 斬手是眾－－論聚眾鬥毆罪的適用與中傷害的認定(台灣法學雜誌第199期) 
‧ 非法持有管制空氣槍的犯罪故意──評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九年度訴字第一七四六號刑事判

決(月旦裁判時報第14期) 
‧ 不同等級毒品間的客體錯誤──評最高法院九十九年度台上字第二四一九號刑事判決(月

旦裁判時報第11期) 
‧ 「大意」滅親（上）─對於減輕事由前提事實的錯誤(月旦法學教室第83期) 
‧ 「大意」滅親（下）－－誘發他人錯誤以促成犯意的利用行為(月旦法學教室第86期) 
‧ 絕命醫療站（上）──透過不可歸責之途徑所發生的結果與中止(月旦法學雜誌第173

期) 
‧ 絕命醫療站（下）──殺人之中止未遂與傷害既遂罪的競合(月旦法學雜誌第174期) 

蕭宏宜 

　命題特色 

  蕭老師為林東茂老師的大弟子，為東吳大學專任師資，於99年曾擔任刑法、刑訴之命

題，老師並無特殊見解，刑法以德派通說為主；至於刑訴則以實務及日派通說為主即可。

刑法上課用書為林東茂老師「刑法綜覽」。須特別注意的是，蕭老師非常重視考生對於條

文與實務見解的掌握，因此建議考生多加注意最新的實務走向，若能熟悉最新實務趨勢，

並對於重要判決之字號加以記憶，即可得到相當不錯的分數。 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 擇一故意與幫助故意（台灣法學166期） 
‧ 同意搜索的自願性判斷標準－－評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376號刑事判決(法令月刊第

63卷8期) 
‧ 不實請領國科會補助並非貪污犯罪－－評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459號刑事判決(台灣

法學雜誌第204期) 
賄賂罪的「職務上行為」概念--兼評最高法院99年度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(東吳法律學報第24

卷1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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